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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交到缔约

：
当代中日关系法律规范的

形成与台湾问题

*

杨伯江*l

内容提要

：
中日从复交到缔约

，
前后耗时六年

，
历经艰苦谈判

，
中日关

系通过

“
两步走

”
最终实现了历史性转折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从法律上

确认了

《
中日联合声明

》
的各项原则和内容

，
规定了当代中日关系的整体架

构

、
政治基础与发展方向

。
从宏观视域看

，
该条约具有超出中日双边关系的

重大深远意义

，
是对战后亚太地区秩序法律基础的相互确认

。
中日复交到缔

约谈判

，
台湾问题始终是有形或无形的一大焦点

。
日方回避正面承认

“
一个

中国

”“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
意在制造战略模糊性

、
保持战略机动性

。
日

本涉台

“
双轨两面

”
政策

，
既带有阶段性

、
功利性目的

，
更具长远战略考量

，

特别是对

“
日美安保

”
战略优先性

、“
旧金山体制

”
所谓法理权威性的维护

，

但其

“
双轨

”“
两面

”
本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涉台政策的内在矛盾性

、
非

整合性

。
基于对日美同盟的政治战略依赖

，
及为维护

“
旧金山体制

”
下获取

的既得不当利益

、
同时限制中国国家统一方式的选择以实现对华牵制目的

，

日本难以改变既定立场

，
但其相关政策法理逻辑上的问题无疑值得更多关注

及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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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条约

》
缔结

４５
周年

。
从复交到缔约

，
中日关系通过

“
两步走

”
改变了百年

历史轨迹

，
实现重大转折

。
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承

上启下

，
占有特殊重要地位

，
引领两国在不同时期根据形势发展变化

，
不断

推动条约精神的时代化发展

。
从宏观视域看

，
该条约实际也是对战后亚太地

区秩序法律基础一次重要的相互确认

。
从中日复交到缔约谈判

，
台湾问题始

终是有形或无形的一大焦点

。
日方回避正面承认

“
一个中国

”“
台湾是中国的

一部分

”，
试图借

“
双轨两面

”
政策制造战略模糊效应

，
为应对国际局势变化

争取尽可能多的操作空间

，
但

“
双轨

” “
两面

”
本质决定了日本涉台政策的

内在矛盾性

、
非整合性

，
其所谋求的所谓

“
模糊空间

”
实际是难以成立的

。

１９７２
年中日以政治解决方式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又从法律上对

《
中日联合声明

》
各项原则

、
内容进行确认

，
规定了当代中日

关系的整体架构

、
政治基础及发展方向

，
铸就了当代中日关系的法律规范

。

近年来

，
中国学界对中日复交

、
缔约谈判历史的研究呈现多学科探索趋势

，

包括越来越重视从法理角度进行研究

，
并取得重要成果

。①
日本方面

，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

，
即有人提出

“
重新审视

” “１９７２
年体制

”；
近年来

，
又有

人提出要使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成为

“
日中关系真正的法律规范

”。②
鉴于

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包括台湾问题的演化深入牵扯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多个

维度

，
以及双边关系多边化

、
国家竞争阵营化的国际关系当前走势

，
探索从

宏观视域

、
综合角度

、
法理逻辑对中日复交

、
缔约过程特别是规范中日关系

、

处理台湾问题之法理基础形成过程展开研究

，
对深化认识

、
妥善把握现实中

日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

一

、
实现历史转折的两大战略步骤

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

，
而近代外交关系始于

１８７１
年

。
是年

９

月

，
中日两国签订

《
中日修好条规

》，
确立了近代国际法条约体系下的平等外

—２—

①

②

参见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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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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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关系

。
但仅仅三年之后

，１８７４
年日本便军事入侵了台湾

。
自此直至

１９７２

年

，
中日关系走过了扩张与反扩张

、
侵略与反侵略以及二战后在东西方冷战

背景下相互隔绝与对立的百年历史

。①
这百年历史的大部分是由中日之间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构成的

。
甲午战争后

，１８９５
年

４
月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

《
马关

条约

》，
规定

“
中日两国所有约章

，
因此次失和

，
自属废绝

……
其两国新订约

章

，
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在约章为本

”。②
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华后

，１９０１

年

１１
月与英美等国共同逼迫中国签署

《
辛丑条约

》。
一战爆发后

，１９１５
年

５

月日本迫使北京政府签署基本接受其

“
二十一条

”
的

“
民四条约

”。
抗日战

争期间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日本迫使汪精卫集团签订超出

“
二十一条

”
要求的

“
日汪密约

”；
汪伪政府成立后

，
又于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与其签订了

“
日华基

本关系条约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中国政府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对日宣战

，

并在

《
对日宣战文

》
中宣布

：“
所有一切条约

、
协定

、
合同

，
有涉及中

、
日间

之关系者

，
一律废止

”。
至此

，
近代以来所有中日不平等条约

，
被中国政府宣

布彻底废除

。
在这样的背景下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
日本仍与汪伪政府签订了

“
日

华同盟条约

”。

二战后

，
历经

２０
多年的相互隔绝与对立

，１９７２
年中日两国政府签订

《
中

日联合声明

》，
宣布结束战争状态

、
建立外交关系

，１９７８
年两国签订

《
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

》，
改变了中日关系百年来的轨迹

。
实现这一历史转折的两大步

骤即发表联合声明

、
缔结和约是

“
两步一体

”、
高度统一的

。
从立法程序角度

来说

，
中日作为经历长期战争交恶的邻国

，
要复交本应首先缔结和平条约

。

《
中日联合声明

》
是两国政府签订的外交文件

，
而非经过国家立法机构批准的

“
条约

”，
但日方在当时的国内环境下

，
无法迅速完成和平条约的签署和审议

。

根据日方的陈述

，
基于其议会内阁制政体

，
联合声明这样的政府文件经首相

召集和主持内阁会议通过即可生效

，
但如果是条约

，
则需要提交国会审议和

批准

，
如此一来可能会拖较长时间

，
难度也更大一些

。
于是

，
中日分

“
两步

走

”
完成邦交正常化程序的构想应运而生

。
关于这个

“
两步走

”
构想的由来

，

一般认为是中方先提出的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田中角荣组阁后

，
周恩来总理与日本

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举行会谈

，
提议中日可分两个步骤完成邦交正常化程

—３—

①

②

杨伯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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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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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第一步

，
日本领导人访华

，
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

，
宣告建立外交关系

；

第二步

，
缔结条约

，
经过两国立法机构的批准

，
把两国友好关系用法律形式

确定下来

。
这是周恩来基于对日本国内政治的了解

，
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

。

“
两步走

”
是为尽快完成邦交正常化程序的一种现实考量

，
后来日方接受了这

一提议

。①

在关键的台湾归属问题上

，
为避免其进展不顺而影响整个复交谈判进程

，

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在田中角荣动身访华前

，
就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

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拟制了两套方案

。
第一套方案中仅言及日本政府对中国

政府的立场表示

“
理解和尊重

”，
第二套方案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

“
并坚持遵

循

《
波茨坦公告

》
第八条的立场

”
的表述

。
在实际谈判中

，
第一套方案被中

方拒绝

，
最终双方以日方第二套方案为基础达成了一致

。
时任中国外交部门

负责人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史实

：“
两国总理

……
将起草两国政府声明的重任

交给了大平先生和我

。
在联合声明的起草过程中

，
如何就两国战争状态的结

束

、
台湾问题

、‘
日台条约

’
的处理等问题找出适当的措辞

，
使其既能体现复

交三原则精神

，
又能兼顾双方的不同立场

，
确实动了不少脑筋

。”②
最终

，
关

于台湾问题

，
联合声明采取了如下表述

：“
日本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

”。“
中国政府重申

，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
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
并坚持遵循

《
波

茨坦公告

》
第八条的立场

。”
彼时中方坚持加入日本

“
遵循

《
波茨坦公告

》

第八条

”
的表述

，
旨在驳倒

“
台湾归属未定论

”。③ 《
中日联合声明

》
中的这

些重要内容

，
在

１９７８
年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中再次得到确认

。

总之

，
签署联合声明

、
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这两大步骤

，
从一开始就是整

体设计

、
统筹规划的

。《
中日联合声明

》
在宣告两国政府

“
决定自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
的同时

，
其第八条载明

，“
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

的和平友好关系

，
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
这说明

，

１９７２
年签订联合声明之际

，
两国领导人即已对下一步所签订和约的基本原则

、

主要内容及其与联合声明的关系等关键问题做了整体设计

。
而六年后签订的

和平友好条约

，
则以联合声明为基础

，
从法律上确认了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

—４—

①

②

③

张香山

：《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前后

》，《
日本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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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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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要内容

。
在著名的

“
反霸条款

”
问题上

，
联合声明规定

“
两国任何一方

都不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

，
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

权的努力

”，
和平友好条约在

“
亚太地区

”
之后增加了

“
或其他任何地区

”

的表述

。

从

《
中日联合声明

》
到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唯一的

“
意外

”
就是

，

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
两步走

”
设计中第二步的实现比最初预想的晚了一

些

。
其中包括中日两国国内政治原因

，
以及来自苏联

、
美国等外部因素的影

响

。
在中国

，
第一代领导人相继辞世

，
国内政治发生变动

。
从日本国内看

，

与中方签订联合声明的田中内阁于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下台

，
三木武夫内阁继之

，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三木内阁下台

，
福田赳夫内阁成立

。
日本首相频繁换人

，
加之自

民党内派系斗争

、
亲台反华势力的阻挠

，
不可避免地对缔约进程产生了影响

。

正值冷战

“
缓和退潮期

”
成立的福田赳夫内阁提出

“
全方位和平外交

”
政

策

，
试图在维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

，
同步改善对华

、
对苏关系

。
与此同时

，

苏联竭力牵制中日关系改善

，
阻挠中日缔约谈判取得进展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

，
苏

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致函三木武夫首相

，
提议缔结

“
苏日睦邻合作条约

”。

１９７６
年

１
月

，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日

，
再次建议商签

“
睦邻合作条约

”，
并

试图把日本拉入苏联倡议的

“
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

，
苏联邀请

园田直外相访苏

，
提出

“
苏日睦邻友好条约

”
草案

，
但日本坚持在缔结和平

条约前先解决领土问题

，
苏联则拒绝在联合声明中写入

“
未解决的诸问题

”

等字句

，
坚持

“
领土问题业已解决

”
的立场

，
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

至福田赳夫执政中后期

，
中日两国及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缔约的重大

变化

。
在中国

，
十年

“
文革

”
结束

，
邓小平再度复出并亲自领导对日缔约谈

判工作

。①
基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

，
中国开始酝酿实行改革开放

。
而且

，
至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

，
中日贸易协定

、
航空协定

、
海运协定

、
长期贸易协定先后签订

，

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

，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更加坚

实

，
紧迫感也进一步增强

。
与此同时

，
福田内阁改善日苏关系的目标落空

，

日苏关系陷入僵局

。
苏联对日采取强硬外交政策

，
先是加强了对日本人前往

两国争议岛屿扫墓的限制

，
随后开始在这些岛屿建设军事基地

。
鉴于福田内

阁

“
支持率较低

，
党内政治基础也不稳

，
缔结受舆论大力支持的日中和平友

好条约对新政府树立威信具有重大意义

”，
日本外交重点开始转为加强日美关

—５—

① 史桂芳

：《
邓小平与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北京党史

》２００４
年增刊

，
第

４０—４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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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改善中日关系

。①
从世界局势看

，
彼时东西方冷战再度趋紧

，
美苏

“
攻守

易位

”。
美国受越南战争及

“
水门事件

”
影响而趋于

“
内向化

”，
苏联则借机

转入战略攻势

，
积极介入中东

、
非洲等地区争端

。
美国拉住中国抗衡苏联的

战略需求上升

，
对中日缔约谈判态度更加积极

。
在民主党卡特政府内部

，
总

统国家安全顾问

、
对苏强硬派兹比格涅夫

·
布热津斯基权势上升

，
根据他的

证言

，
当时美国

“
为了对苏联施加压力

，
希望日中改善关系

”。②

二

、
奠定当代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中日两国政府签订

《
中日联合声明

》，
宣告结束两国关系的

不正常状态

，“
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
作为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

的开篇之作

，
联合声明规定了发展中日关系的各项原则

，
确认了双方就一系

列重大问题达成的基本共识

，
奠定了当代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１）
中日关

系的主题与方向是

“
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
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

好关系

”。（２）
在历史问题上

，“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

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

，
表示深刻的反省

”。（３）
在台湾问题上

，
日本重申

站在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

“
复交三原则

”③
的立场上

，
谋求实现中日邦交正

常化这一见解

，
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４）
在超越分歧

、
求同存异方面

，

“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

，
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

”。（５）
中日

实现邦交正常化

、
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
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

，
也是对缓和

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 （６）
中日两国处理彼此关系的原则

是

，“
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
互不侵犯

、
互不干涉内政

、
平等互利

、
和

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

，
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
根据上述各

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
双方确认

，
在相互关系中

，
用和平手段解决一

切争端

，
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作为中日两国之间最高形式的法律文件

，
其历史性

—６—

①

②

③

五百旗头真

：《
战后日本外交史

（１９４５—２００５）》，
吴万虹译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
第

１３０—１３４
页

。

冯昭奎

：《
对话

：
北京和东京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
第

８６—８７
页

。

“
复交三原则

”
即

：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
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所谓

“
日蒋条约

”
是非法的

，
无效的

，
应予废除

。
参见

：《
中日友好协

会代表团和日本民社党访华代表团联合声明

》，
载田桓主编

：《
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１９７１—１９９５）》，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
第

８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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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日关系法律规范的形成与台湾问题

　

意义在于将联合声明法律化

，
从法律上确认了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和内容

，

规定了当代中日关系的整体架构

、
政治基础及发展方向

。
和平友好条约在前

言部分即明确指出

，“《
中日联合声明

》
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

，
联合

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

”，
从而清楚界定了条约与联合声明的关

系

，
使二者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由中日两国政府签

署

、
两国立法机构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
从而将复交以来快速发展的中日关

系纳入两国各自的法制体系

。①
在中日迄今为止签订的四个政治文件中

，
和平

友好条约无疑是分量最重的

，
为当代中日关系确立了法律规范

。

从历史逻辑看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所展现的

“
和平

” “
友好

”
主题

，

既是对近现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总结

，
也是两国关系继续发展的唯一正确选

择

。②
从两国探索复交之初

，
周恩来总理就高度重视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

。
他

曾多次收到访日邀请

，
包括田中访华时对他说

，“
日本的国宾馆正在翻修

，
修

好后

，
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首脑就是阁下您

”。
而周恩来坚持要在中日缔约后再

访问日本

，
这说明他认为缔约是中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

。③
从

外交实践看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自缔结以来

，
为两国关系近半个世纪的发

展提供了法律支撑与政治保障

，
两国关系尽管历经波折

，
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

以来在政治安全领域矛盾凸显

，
但始终守住了

“
和平

”“
合作

”
底线

。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在四个政治文件中无疑占有承上启下

、
继往开来的

特殊重要地位

，
引领了中日两国在不同历史时期

，
根据形势发展变化

，
通过

细化深化条款内容实现条约精神的时代化发展

。
继和平友好条约之后

，
中日

之间又先后产生了两个政治文件

，
即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在东京发表的

《
中日关于

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
以及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在东京签署发表的

《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
在苏联解

体

、
冷战结束的背景下

，
这两个文件在确认

《
中日联合声明

》
与

《
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

》
继续有效的同时

，
又对新形势下发展中日关系进行了全面规划

。

在这两份文件中

，
和平友好条约所确立的原则

、
精神及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

—７—

①

②

③

高洪

：《
中日两国的历史跨越与未来关系准则

———
从缔约历程思考其现实意义

》，《
日本学刊

》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
第

１７—２９
页

。

臧运祜

：《
关于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思考

———
以

１８７１
年

、１９７８
年条约为视角

》，《
社会科学

辑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
第

１１０—１１８
页

。

萧泓

、
刘锋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秘闻

———
访外交部原副部长

、
驻日大使符浩

》，《
党史

博彩

》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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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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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有了进一步细化深化发展

，
最终共同构成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基

础与法律规范

。

先以

１９９８
年的联合宣言为例

。
该文件在宣示继续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基础上

，
结合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

，
就时代大势判断

、
中日关系发展路

径等做了重要发展和补充

。
如

：
将和平与安全

、
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

；
将中

日关系定位为

“
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
将中日合作纳入多边合作

网络

，
将亚洲

、
世界视野引入两国关系

，
提出中日要合作在

“
世界政治

、
经

济

、
安全事务

”
中发挥作用

；
特别约定

“
日方将继续向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

合作与支持

”，“
重申继续支持中国为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做的努力

”。
关

于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历史认识问题

，
联合宣言在之前两个政治文件的

基础上表述得更为明确

：“
双方认为

，
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

，
是发展中

日关系的重要基础

。
日方表示

，
遵守

１９７２
年的

《
中日联合声明

》
和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

，
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

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

，
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
宣言还就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做出进一步规范

，
日方首次将

“
中国只有一个

”
条文化

，
其在台湾问题上的

立场得到更明确的限定

。①
日方承诺

，“
继续遵守日本在

《
日中联合声明

》
中

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
重申中国只有一个

。
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

民间和地区性往来

”。
这些表述的重大意义在于

，
日方清晰表明了

“
只有一个

中国

”，
实际追溯确认了

《
中日联合声明

》
有关条款中

“
一个中国

”
的含义

，

同时对日台关系的定位也更加清晰

，
即仅限于

“
民间和地区性往来

”。
这就排

除了日本对台发展官方关系的法律空间

，
限制了未来日本适用国内法插手台

海问题

、
升级日台合作的政策选项

。②

在继承之前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

，２００８
年的

《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

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１）
明确将中日两国关系定位为

“
战略互惠关系

”；

（２）
将

“
长期和平友好合作

”
视为

“
双方唯一选择

”；（３）
明确

“
两国互为

合作伙伴

，
互不构成威胁

”
的关系原则

；（４）
双方再次确认

，
在相互关系中

，

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

，
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５）
明确关系合作导

向

，
细化两国合作领域

，
相约就

“
增强政治互信

”“
促进人文交流

”“
加强互

—８—

①

②

杨伯江

：《
以理性思维谋求中日关系的跨世纪发展

》， 《
现代国际关系

》１９９９
年第

９
期

，
第

１—６
页

。

杨伯江

：《
弘扬条约精神

，
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

》，《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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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合作

”“
致力于亚太地区发展

”“
共同应对全球性课题

”
五个方面构筑对话

与合作框架

，
特别是明确提出要使东海成为和平

、
合作

、
友好之海

。①

从国际视野看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还具有超出中日双边关系的重大深

远意义

，
在构成当代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与法律规范的同时

，
实际上也是对

战后亚太地区秩序法律基础的相互确认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
开罗宣言

》
宣布

，

盟国对日作战

“
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

，
在太平

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

；
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一切领土

，
例如东

北四省

、
台湾

、
澎湖群岛等

，
归还中华民国

；
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攫取之

土地

，
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
开罗宣言

》
从法律上明确了日本侵占台湾的

非法性

，
确认了台湾是中国领土

，
为战后中国处置台湾问题提供了国际法依

据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
波茨坦公告

》
第八条规定

：“《
开罗宣言

》
之条件必将实

施

，
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

、
北海道

、
九州

、
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

岛之内

。”
是年

８
月

１５
日

，
日本裕仁天皇发表

《
终战诏书

》，
称

“
朕已命帝国

政府通告美

、
英

、
中

、
苏四国

，
接受其联合公告

”。９
月

２
日

，
日本政府代表

签署投降书

，
其中第一条就是日本接受

“
中

、
美

、
英共同签署的

，
后来又有

苏联参加的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的

《
波茨坦公告

》
中的条款

”。
中日复交之际

，

日本政府也再次承诺接受并遵守公告

，《
中日联合声明

》
载明

“
日方将坚持遵

循

《
波茨坦公告

》
第八条的立场

”。《
开罗宣言

》
等国际法文件明白无误地确

认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法律地位

，
同时规定了对日战后处理的原则

与框架

，
成为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法律基础

。
日本一方面声明将

“
遵循

”
这

些国际法文件

，
另一方面又将

“
旧金山和约

”
视为战后地区秩序的法理基础

，

并据此回避正面承认

“
一个中国

”“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
其政策立场的内

在矛盾性表露无遗

。

三

、
台湾问题

：
贯穿始终的焦点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的焦点问题

，
但该问题广泛涉及亚太

地区秩序

、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等一系列深层复杂因素

，
因而在复交谈判过程

—９—

① 杨伯江

：《
中日关系

：“
暖春

”
时节的形势与任务

》，《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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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及日本国内形势下

，
双方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

题

。①
至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缔约谈判之际

，
鉴于基本方针是要

“
以两国

政府联合声明为基础

，
不要从这个声明后退

”②，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

，
中日双方在

缔约谈判的预备性会谈启动前夕确定了条约的性质和基本内容

，
确认了主要

问题之所在

，
确认了条约将以

《
中日联合声明

》
的精神为基础

。
从当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到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

７
日

，
中日在东京共进行了

１２
次预备性会谈

。
双方在会

谈中确认

：
在条约前言中提及遵守两国联合声明

，
以这种形式确认双方在台

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
除此之外就不再专门涉及台湾问题

。
由此

，
包括台湾

问题在内

，“
确认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和主要内容被纳入条约

”
成为谈判重

点

，
加之两国经济合作这一新内容的出现等因素

，
使台湾问题在

“
反霸条款

”

的

“
遮蔽

”
之下不再像复交谈判时那样突出

。
对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

，
双方

在缔约谈判过程中也采取了

“
搁置

”
的办法

。
实际上

，
从邦交正常化谈判开

始

，１９７０
年自动延长的

《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
特别是其中涉及台湾的

“
远东

条款

”，
以及

１９７１
年美日签署

《
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

》、１９７２
年

美国将冲绳施政权移交给日本等等

，
有不少问题都不得不暂时

“
绕过

”。
因

为

，“
很显然

，
如果中国领导人要求废除安全保障条约

，
并要求从日本撤出美

军基地以恢复中日外交关系

，
那么

（
中日邦交正常化

）
在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

，
以及

在可预见的未来

，
将肯定无法实现

”。③

在缔约谈判过程中

，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日都高度关注的问题

，
不过双方

采取了对

《
中日联合声明

》
中的相关处理加以确认的方式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邓小平副总理受周恩来总理委托

，
与访华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就缔

约问题进行沟通

，
并请竹入转告田中首相三点意见

：
比较快地谈判

；
要实现

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

，
也要体现联合声明缔结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

；

解决不了的问题

、
难以解决的问题

，
可以搁一搁

。
这里所预想的

“
难以解决

的问题

”，
指的就是台湾问题

、
钓鱼岛问题

，
当时并没有想到

“
反霸条款

”
会

成为问题

。
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指出

，
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

，
焦点还是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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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

。①
同样

，
在日本国内

，
无论是缔约的推进派还是反对派

、“
谨慎派

”，

都高度关注对台湾问题的处理

。
在缔约谈判时隔近三年重新启动之际

，
日本

反华势力对缔约的阻挠也主要是以台湾问题为抓手

。
自民党内代表右翼势力

的

“
青岚会

”
举行全体会议

，
就恢复缔约谈判提出四项条件

，
其中首先就是

“
谋求保全台湾的地位

”，
其他还有

“
要确认尖阁列岛

（
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

———
笔者注

）
是日本领土

”，
以及要确认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

在

“
形式上和实质上已经消失

”。②
由于中方始终坚持

“
在条约前言中写进

‘
遵守联合声明

’
就不必再讨论

”
的意见

，
所以关于台湾问题

，
实际上没有在

缔约谈判中进行太多讨论

。

与此同时

，
中日双方加强经济领域合作的共同诉求日益上升

，
增加了缔

约谈判的动力与紧迫感

。
在中国

，
十年

“
文革

”
结束

，
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现

代化建设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

５
日

，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时

，
表达了

从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角度

，
也需要与日本尽快缔约的愿望和判断

。
他指

出

，“
我相信

，
我们两国发展合作的前景是良好的

。
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

很多

，
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
需要朋友的帮助

。”③
从日方来看

，
经历了两

次石油危机冲击的经济界视中国为重要的能源

、
资源供给地和重要的产品出

口对象

，
这些因素促使日本经济界强烈要求福田内阁尽早与中国缔结和平友

好条约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

，
以新日本制铁所董事长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财界首

脑大型代表团访华

，
并与中方签署了

《
中日长期贸易协议

》，
协议有效期为八

年

，
协议期内双方各自的出口总金额为

１００
亿美元左右

。
就是在这一年

，
中

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
中日经贸合作呈现迅速发展势头

。
同年

１０
月邓小

平访问日本

，
被普遍视为

“
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之旅

”，
其间举行的

《
中日和

平友好条约

》
批准书换文仪式则被称为

“
中日开启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开幕

式

”。
此后很长一个时期

，“
互通有无

、
互惠互利的经济相互依存

”
成为中日

关系的基本范式与突出特征

。④

系统梳理中日从复交谈判到缔约谈判的双边互动及对美国等第三方外交

的全过程

，
可以清楚看到

，
在台湾归属问题上

，
无论是

１９７２
年田中内阁还是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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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
年福田内阁

，
都尽力回避采取明确态度

。
即

，
以

“
理解

” “
尊重

”
中方

立场的表述方式

，
回避对

“
一个中国

”“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
的正面承认

，

以及对台湾地方政权性质及日台关系性质和层级的明确界定

。
根据日方官方

解释

，
这首先是囿于国际法上的限制

。
即

，
根据有关国际文件的精神

，
台湾

归属问题的处理应由美国等盟国在二战后通过协商决定

，
但有关国家之间一

直未就此取得共识

；
与此同时

，
日本已通过

“
旧金山和约

”
放弃了关于台湾

的所有权

，
故在法理上对台湾归属问题无表态之立场

。①
其次

，
是受美国因素

的影响

，
具体讲是受到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束缚

。
就如日本学界在分析佐藤

荣作内阁采取亲美反华政策的原因时所分析的那样

，“
在战后远东国际政治格

局之下

，
佐藤内阁要在对华关系上采取

‘
大国般的行动

’，
那不过是幻想

”，

“
佐藤只能在战后日美关系框架之下考虑日本的对华政策

”。②

从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到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
美国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

而复杂的幕后角色

。
一方面

，
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目的

，
鼓励支持中日复交

并加强合作

。
在中日缔约谈判之际

，
在彼时东西方冷战

“
苏攻美守

”
战略态

势加强的背景下

，
美国的态度较之前进一步积极主动

，
卡特总统的当面敦促

对福田下决心签约起到了重要作用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

，
福田首相

、
园田外相访美

，

美国国务卿罗伯茨

·
万斯在会谈中表示

，“
中苏铁板一块对世界是威胁

”，“
美

日欧要一起帮助中国

”，“
中国经济生长出美日欧那样的自由主义机制

，
便不

会脱离我们

，
所以

（
美国

）
想尽早推进与中国的正式对话

。
不过

， （
美国

）

国内有麻烦

，
所以还是由园田先生开头炮

（
与中国缔约

）
吧

”。
卡特总统也敦

促福田首相

，“
希望积极地推进

（
与中国缔约

）”。③
可见

，
美国支持中日缔约

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形成美日中联合对抗苏联的战略态势

。
另一方面

，
从田中

内阁探索改善对华关系之日起

，
美国对中日复交谈判最关注的就是对台湾归

属问题的处理

，
担心日本与中国签署

“
有利于中国日后改变台湾海峡现状

”

的文件

，
故对日方具体谈判方针表现出极大关注

。④

因此

，
在中日复交谈判过程中

，
日本一直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

，
并向美

方承诺

“
日本政府充分认识到日美关系和

《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
的重要性

，

—２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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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交到缔约

：
当代中日关系法律规范的形成与台湾问题

　

所以在和中国政府进行协商时

，
不会触及

《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
并将反对任

何可能不利于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话题

；
日本政府对美国为了防卫台湾而可

能使用美军基地不会加以妨碍

”。①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
田中内阁就对华复交

谈判中的最大难题即台湾归属问题正式表明处理意见

，
表示日本

“
无意把台

湾从

《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
的

‘
远东条款

’
中排除

”。②
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会

谈中

，
田中角荣非常关注中方对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态度

③，
也从侧面印证了

日方对维护日美同盟高度敏感

。
在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开始的总理会谈中

，
田中

首相提出中日复交

“
与第三国关系的问题

”，
强调

“
日美同盟对日本的存在具

有重大意义

，
因此我国希望在不损害对美关系的情况下实现

（
邦交正常化

）”。

对此

，
周恩来明确表示在联合声明中不涉及

《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
日美关

系是你们之间的事

，
中国不干涉

”。④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中日缔约谈判在北

京重新启动

，
至

８
月

１１
日共举行了

１６
次由两国谈判代表团进行的事务级谈

判

。
在第一次会谈中

，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确认

，《
中日联合声明

》“
是

发展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准则

，
是缔结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的根据和

基础

”；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则陈述了日本政府的见解

，
其中第一点就是

“
日美关系在日本对外关系中占有特殊地位

”。⑤ ８
月

９
日的外长会谈中

，
园田

外相也明确提出

，
要

“
就有助于谈判顺利开展的相关问题进行对话

”，
而所谓

“
相关问题

”
首先就是日美关系

。⑥

日本涉台湾问题政策之所以大幅受制于美国

，
是因为台湾问题牵扯到美

国整体地区战略布局

。
在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签署的名为进行战后处理

、
实为布局冷

战的

“
旧金山和约

”
基础上

，
美国操控形成了

“
旧金山体制

”。⑦
此后

，
在美

国授意下于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签署的

“
日台和约

”
与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签署的

“
美台共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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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服务于美国冷战战略的单边主义安全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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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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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防御条约

”①
一道

，
将台湾拉入这一体制当中

。“
旧金山和约

”
在程序上违

背了战时盟国间签署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

，
违背了对日本进行战后处理要

各国一致特别是主要国家要一致的原则

，
尤其违反了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中美英苏等

２６
国签署的

《
联合国家宣言

》
的规定

，
违反了

《
联合国宪章

》
和国际法基本

原则

。②
同时

，
该和约改变了

《
开罗宣言

》《
波茨坦公告

》
对亚太地区一系列

重大问题的处理决定

，
直接或间接涉及台湾

、
钓鱼岛

、
冲绳等诸多问题

。
在

《
开罗宣言

》《
波茨坦公告

》
中

，
对日作战主要盟国已经就战后对日处置的框

架做了总体勾勒

，
对战后处理的原则做了清晰规定

，
日方亦对此表示接受

，

然而

“
旧金山和约

”
改变了这些既定框架和原则

。
关于台湾问题

，
从日本要

把台湾

、
澎湖列岛等归还给

“
中华民国

”，
改为日本放弃对台湾

、
澎湖列岛的

所有权利

。
所以

，
从日美立场看

，
如果承认

“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
就意味着

“
旧金山体制

”
将被打开一大缺口

。

日方主张

“
旧金山和约

” “
是涉及日本处理二战结果方面的国际性框

架

”，③
在台湾问题上借口

“
放弃了台湾的日本

，
没有认定其归属的权利

”。

但是

，
实际上日本对该和约采取的是实用主义双标政策

。
例如

，
根据和约

，

日本同意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

２９°
以南的西南诸岛

（
包括琉球诸岛及大东

诸岛

）、
孀妇岩以南的南方诸岛

（
包括小笠原群岛

、
西之岛及火山列岛

）、

“
冲之鸟岛

”
与南鸟岛置于托管制度之下

，
并以美国为唯一施政方的任何提

议

。
在此提议提出并获得通过之前

，
美国有权对包括领水在内的这些岛屿的

领域及居民行使全部或部分的行政

、
立法及司法权力

。④
但事实上

，
琉球问题

后来并没有被提交至联合国托管程序

，
而是被美日私相授受

。
再如

，
根据和

约

，
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

、１９０５
年

９
月

５
日获得之库页岛部分

，
以及邻近各

岛屿之一切权利

，
但实际上日方在解决日俄领土争议时从未将

“
旧金山和约

”

—４１—

①

②

③

④

该条约是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的以军事为基础

、
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合作的多目标条约

，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美国与中国建交之际即自动失效

。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

《
台湾关系法

》，
该条约部分内容被

沿用

，
其作用实际被

《
台湾关系法

》
取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

业

（
白皮书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
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０５
８３８.ｈｔｍ？ｅｑｉｄ＝ｃｄｃａ４ｄ７３００１ｃ６４ａ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６４５６１ｂｄｅ［２０２３－０７－１０］。

“
尖阁诸岛问答

”，
日本驻华大使馆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ｅｍｂ－ｊａｐａｎ.ｇｏ.ｊｐ／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ｓｅｎｋａｋｕ／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ｓｗｅｒ.ｈｔｍｌ＃ｑ１［２０２３－０７－１０］。

奥胁直也·小寺彰 『国际条约集』、有斐阁、２０１４年、８３６—８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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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律依据

。①
同样

，
在台湾问题上

，
既然日方一再强调根据

“
旧金山和

约

”
日本不再具有认定台湾归属的权利

，
那么将涉及台湾的

“
远东条款

”
纳

入日美双边条约

、
限制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方式的选择等种种干预行为的法源

又在哪里

？

四

、
日本

“
双轨两面

”
政策及其内在矛盾

日本试图在台湾问题上制造战略模糊性

，
进而以此保持战略机动性

，
这

在对华外交

、
对美外交层面则表现为

“
双轨两面

”
政策

。
在日美之间

，
日本

将涉台干预功能内置于双边安全合作机制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
美方向日方提交

“
安全保障条约草案

”，
其中增加了

“
远东条款

”，
旨在

“
明确当日本以外地

区发生像朝鲜那样的事变时

，
如何调动在日美军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

，
在

“
旧金

山和约

”
签订五个小时后

，
美日签署了包含有

“
远东条款

”
的

《
美日安全保

障条约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
美日签署新

《
美日安全保障条约

》，
继续保留

“
远东

条款

”， “
防卫台湾

”
在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中的功能定位由此逐步固化

。②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

，
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美前夕

，
美国以

“
归还

”
冲绳为条件

，

。③
佐藤与美国总统尼克

松在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

，
宣布

１９７２
年

“
归还

”
冲绳

，
并称

“
维持台湾地区

的和平和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最重要因素

”。④
冷战后

，
随着亚太地区形势的

复杂演变

，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干预台湾问题的功能设置不仅得到保留

，
而且

持续加强

。
其间的关键步骤包括

：１９９６
年

，
日美领导人在东京发表

《
日美联

合宣言

———
迈向

２１
世纪的安全同盟

》（Ｕ.Ｓ.－ＪａｐａｎＪｏｉｎｔ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日美据此得以

“
更多地介入地区纠纷

，

甚至染指他国内部事务

”；⑤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
日美先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

，

强化其地区干预功能

。
作为配合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国内法支撑

，
日本国会

还于

１９９９
年通过

《
周边事态法

》，２０１５
年通过

“
新安保法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

—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刘江永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与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

》，《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

第

１４—２５
页

。

杨伯江

：《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处理再考

》，《
东北亚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
第

３—１４
页

。

Ｕ.Ａｌｅｘｉ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ＴｈｅＲｉgｈｔＨaｎdｏｆ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Ｃｌｉｆｆｓ，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１９８４，ｐ.５４５．
细谷千博など编 『日米

関

係资料集１９４５—９７』、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９年、７９０页。
杨伯江

：《〈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
意味着什么

》，《
现代国际关系

》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

，
第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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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菅义伟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

，
对

“
台湾海峡的和平

稳定

”
表示关切

，
这是

１９６９
年

“
佐藤

—
尼克松联合声明

”
发表

５２
年来

，
日

美领导人联合声明首次列入所谓

“
台湾条款

”。

面对中国

，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将法律判断和政治判断加以区别的方

针

，
使用的是

“
充分理解和尊重

” “
但不是承认

”
中方立场的模糊表述

。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

《
中日联合声明

》
发布后

，
日本外务省条约课课长栗山尚一在国

会答辩中阐述了这一立场

：“
我国根据

‘
旧金山和约

’
放弃了台湾

，
根据国际

法的规定已没有任何权限

。
全盘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
就意味着擅自对台湾的归属问题加以认

定

，
否定

‘
旧金山和约

’，
作为条约签署国来说是不可取的

。
但是

，
抛开台湾

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的法律判断不谈

，
从历史渊源来看

，
正如

《
开

罗宣言

》
和

《
波茨坦公告

》
所宣示的

，
台湾是必须归还给中国的

，
这是日本

政府的政治立场

。
这一立场今后也要予以坚持

。
所以

，
就我国而言

，
对台湾

是中国的领土没有任何异议

，
完全没有支持台湾独立的意图

。 《
中日联合声

明

》
第三条的后半部分

，
即

‘
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

场

，
并坚持遵循

《
波茨坦公告

》
第八条的立场

’，
反映了政府的立场

。”①
同

样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
大平正芳外相在第

７０
届日本国会发表外交演说时也

表示

，“
关于台湾的地位

，
正如过去政府反复表明的

，
作为根据

‘
旧金山和

约

’
放弃了台湾的我国

，
不处于独自认定台湾法律地位的立场

。
但与此同时

，

在另一方面

，
如果对照

《
开罗宣言

》 《
波茨坦公告

》
的经纬

，
根据这两个宣

言的意向

，
台湾应该归还中国

，
这是接受了

《
波茨坦公告

》
的政府不变的见

解

。《
中日联合声明

》
阐明的

‘
坚持遵循

《
波茨坦公报

》
第八条的立场

’
这

一政府的立场

，
正是表明了这样的见解

。”②
可以看出

，
在日本官方立场中

，

《
开罗宣言

》《
波茨坦公告

》
被视作

“
历史渊源

”，
而其作为处理台湾问题国

际法依据的地位则被

“
旧金山和约

”
所取代

。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

，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

“
双轨两面

”
政策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
功利性目的

，
即

“
一方面通过强调台湾应该属于中国的

基本原则

，
以满足日本方面展开对华复交谈判的需要

，
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台

湾归属问题处理的将来时态化

，
即以台湾问题在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中的战略

—６１—

①

②

宋志勇

、
田庆立

：《
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

》，
第

２５１
页

。

「资料１３ 第七十回国会における大平外务大臣の外交演说 （日中国交正常化
関

连部分）」、

『日中
関

係基本资料集 （１９７２—２００８年）』、财
団

法人霞山会、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３２—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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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依旧不变

，
来冰释美国方面的疑虑

”。①
但从长远

、
深层看

，
鉴于台湾问

题深入牵扯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多个维度

，
日本的目的是要借助

“
双轨两面

”

政策所产生的战略模糊效应

，
为应对国际局势变化争取尽可能多的操作空间

。

在日本看来

，“
台湾海峡的和平不仅对维护日本的安全极为重要

，
而且

，
日本

围绕台湾归属的表态

，
也和维护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密切关联

，
即如果明确承

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
不仅会给中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以正

当性

，
而且将使日本支援美国防卫台湾的行动失去法律依据

。
这就意味着原

本期待能作为地区安全保障体制发挥作用的日美安保体制的瓦解

。
所以

，
只

要中国方面武力攻台的立场不变

，
在台湾问题上持有一定模糊性的政策就成

了日本政府必须坚持的原则

。”②
对华复交谈判亲历者栗山尚一的此番证言

，

坦率道出了日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精细考量

。

然而

，
日方的政策既然是

“
双轨

” “
两面

”
的

，
也就意味着其具有内在

矛盾性

、
非整合性

，
进而最终无法支撑其谋求的所谓

“
模糊空间

”。
正如中国

学者翟新论证的那样

，
日本政府

“
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

原则

”，
以及

“
坚持遵循

《
波茨坦公告

》
第八条

”，
是在台湾问题上体现其立

场的两个要点

，
两者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

。
正是基于这个第八条规定

，
日本

必须履行

《
开罗宣言

》
的条款

，
而

《
开罗宣言

》
又明文规定把日本在中国窃

取的包括台湾

、
澎湖列岛在内的领土归还

“
中华民国

”。
故此

，
对于日本来

说

，
既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
那么

《
开罗

宣言

》
所说的

“
中华民国

”
也就

“
自然可理解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
所谓

“
遵循

《
波茨坦公告

》
第八条

”
的立场

，
即意味着日本负有承认台湾归属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条约义务

。
换言之

，
日本的立场应该是已被明确的

。③
至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同

“
中国民国

”
的关系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
取代

“
中华民国政府

”
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

，“
这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替

”。
至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
随着第

２６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体现

“
一个中国

”
原则的第

２７５８
号决

—７１—

①

②

③

翟新

：《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官方立场的形成及实质

———
基于田中角荣内阁对华复交政策过程

的考察

》，《
日本学刊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
第

２８—３８
页

。

栗山尚一 「台湾问题についての日本の立—日中共同声明第三項の意味—」、『霞
関

会会报』

２００７年第１０号、３—１２页。
翟新

：《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官方立场的形成及实质──基于田中角荣内阁对华复交政策过程

的考察

》，《
日本学刊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
第

２８—３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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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承认

。
从国际法角度看

，
从

“
中华民国

”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
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没有改变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

”，①
其中当然也包

括对台湾的主权

。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
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来

，
特别是伴随后冷战时代

的到来

，
剧烈演化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战略竞争激化

、
中日力量对比激变

背景之下

，
日本越来越有意利用所谓

“
模糊空间

”
在台湾问题上打擦边球

。

然而

，
历史事实是

，
从邦交正常化谈判起

，
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一贯而

明确

，
即要复交

，
就必须废除

“
日台和约

”，“
日台和约

” “
旧金山和约

”
不

能作为谈判的法律基础

，
因为其本身就是非法的

、
无效的

，
中国政府从来不

曾承认过

，
因而不具有法律效力

。②
至于作为日美之间双边安全安排的

《
日美

安全保障条约

》，
在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
确认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友好合作

关系的基础之际

，
园田外相也曾解释说

，“
虽然对日本与美国缔结的安全保障

条约第六条的解释是

‘
远东

’
范围包括台湾

，
但其必要性已经消失

”。③

可以预见

，
基于对日美同盟体制的政治和战略依赖

，
为通过限制中国国

家统一方式的选择实施对华牵制

，
为维护在

“
旧金山体制

”
下获取的既得利

益

，
日本不会轻易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及

“
双轨两面

”
政策

。
战后日本

利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美苏对抗的

“
前沿红利

”，
在美国的庇护下

，
先是以低

廉成本完成了战后处理

，
进而借助

“
旧金山体制

”
获取了一系列不当利益

，

其中包括

１９７２
年获取冲绳的施政权

。
日本如果改变涉台湾问题立场

，
就会动

摇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核心的

“
旧金山体制

”，
进而导致其自身不当收益被

质疑甚至被清算

。
为此

，
同中美之间一样

，
中日围绕台湾问题的战略博弈势

将长期持续下去

，
中日关系将与亚太地区形势同频共振

，
继续曲折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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